	花蓮縣托嬰中心及公共托育家園申請立案會勘審查結果報告表

	申請人
	
	聯絡電話
	
	會勘日期
	

	設立名稱
	
	預定收托人數
	人（日間托育）
	核准收托人數
	

	申請地號
	
	室內淨活動面積
	㎡
	室外活動面積
	

	設立地點
	
	建物使用執照
	

	審查單位
	檢查項目
	符合
	不符合
	會勘內容說明
	審查人員意見

	消防單位
(消防局)
	1
	消防安全設備。
	
	
	
	

	
	2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3
	遴用防火管理人。
	
	
	
	

	
	4
	地毯、窗廉、布幕等使用防焰認證標示。
	
	
	
	

	
	5
	其他
	
	
	
	

	衛生單位
(衛生局)
	1
	廚房

及

備餐區
	使用自來水為原則，若使用井水須經檢驗合格。
	
	
	
	

	
	2
	
	應與活動室、廁所隔離。
	
	
	
	

	
	3
	
	地面、臺度及調理台應以不透水、易洗材料鋪設。
	
	
	
	

	
	4
	
	調理台長度應在1公尺以上。
	
	
	
	

	
	5
	
	灶面使用磁磚或不鏽鋼鋪設。
	
	
	
	

	
	6
	
	爐灶上須裝油煙罩及抽煙機。
	
	
	
	

	
	7
	
	平頂或天花板牆應堅固並使用淺色油漆。
	
	
	
	

	
	8
	
	設防蠅紗及紗門。
	
	
	
	

	
	9
	
	有溫度顯示之冷藏冷凍設備溫度設7度及－18度以下。
	
	
	
	

	
	10
	
	貯藏食品紗櫥。
	
	
	
	

	
	11
	
	有缺口及裂縫餐具不得使用
	
	
	
	

	
	12
	
	調理台爐灶面光度應有100燭光以上。
	
	
	
	

	
	13
	
	餐具洗滌殺菌設備及食品用洗潔劑。
	
	
	
	

	
	14
	
	食品處理臺面，應以不鏽鋼或鋁皮鋪設。
	
	
	
	

	
	15
	
	切剁生食與熟食之砧板及刀叉應各備2套以上分開使用。
	
	
	
	

	
	16
	
	備有概廚餘桶及垃圾容器。
	
	
	
	

	
	17
	
	從業人員工作衣帽每人應有兩套以上分開使用。
	
	
	
	

	
	18
	用餐區
	餐具每人乙套，質材以耐高溫或不鏽鋼為主。
	
	
	
	

	
	19
	
	飲水杯每人1個。
	
	
	
	

	
	20
	清潔區
	備有調奶台。(長：100cm、高60cm)
	
	
	
	

	
	21
	
	備有護理台。
	
	
	
	

	
	22
	
	備有沐浴台。
	
	
	
	

	
	23
	盥洗室
	備有洗手乳及烘手器或擦手巾。
	
	
	
	

	
	24
	
	大小便器均應使用沖水式磁器。
	
	
	
	

	
	25
	
	超過二十人者，每十五人增加一套，未滿十五人者，以十五人計。(適當且符合兒童年齡發展專用固定之坐式小馬桶)
	
	
	
	

	
	26
	
	設置鏡子、擦手巾或紙、肥皂等。
	
	
	
	

	
	27
	
	盥洗臺高度以50-60㎝原則。
	
	
	
	

	
	28
	每10名幼兒設置一個水龍頭。
	
	
	
	

	
	29
	保健室備：有身高體重計、保健床、寢具、急救用品（常規配備）及使用期限、急救手冊。
	
	
	
	

	建設單位(建設處)
	1
	建築物之設計、構造、設備與用途應符合建築法及其有關法令規定。
	
	
	
	

	
	2
	依照法規使用騎樓。
	
	
	
	

	
	3
	依照法規設置特別安全梯。
	
	
	
	

	
	4
	依照法規設有無障礙設施。
	
	
	
	

	
	5
	其他
	
	
	
	

	社政單位(社會處)
	1
	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是否齊全完備。
	
	
	
	

	
	2
	睡眠區依照收托年齡幼兒提供足量之嬰兒床或床板。
	
	
	
	

	
	3
	用餐區依照收托年齡幼兒提供足量之桌、椅或餵食椅。
	
	
	
	

	
	4
	活動區(含兒童主要活動區域)提供符合收托年齡幼兒適宜高度之教玩具櫃及足量之教玩具(達收托人數之3倍)
	
	
	
	

	
	5
	主任及托育人員應符合法規規定。

■主任   名
■托育人員   名(至少達師生比1:5)
	
	
	
	

	
	6
	申請場地之環境面積是否符合最低總面積之規定：
(1) 托嬰中心之室內樓地板面積及室外空地面積，扣除辦公室、廚房、樓梯、儲藏室、騎樓、調奶臺、護理臺及廁所等面積，合計應達60平方公尺以上。
	
	
	
	

	
	
	(2) 室內樓地板面平均每名幼兒不得少於2平方公尺。
	
	
	
	

	
	
	(3) 室外活動面積平均每名幼兒不得少於1.5平方公尺。（可以其他室內樓地板面積每人不得少於1.5平方公尺代之。）
	
	
	
	

	
	7
	現場具備影音監視器且無攝影死角。
	
	
	
	

	綜合

意見
	上述檢查項目皆符合

	審查單位

核章
	   花蓮縣消防局                 花蓮縣衛生局                   本府建設處                  本府社會處


2

